
 联 合 国   A/61/PV.93

 

大  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 

 

第九十三次全体会议 

2007 年 4 月 4日星期三下午 3时举行 

纽约 

 
正式记录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

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54A）。更正将在届会结

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07-29678 (C) 
*0729678* 

 

主席： 阿勒哈利法女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巴林） 
 
 

 下午 3时 15 分开会 

第五委员会的各项报告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审议第五委员

会关于议程项目 116、117、124、128 和 133 的各项

报告。 

 我请第五委员会报告员、墨西哥的迭戈·西曼卡

斯先生以一次发言介绍摆在大会面前的第五委员会

的各项报告。 

 西曼卡斯先生（墨西哥）（第五委员会报告员）（以

西班牙语发言）：今天，我荣幸地向大会介绍第五委

员会的各项报告，其中所载的建议涉及大会第六十一

届会议续会第一阶段需要采取行动的若干项目。 

 第五委员会于 2007 年 3 月 5 日至 4 月 2 日举行

了九次全体会议、34 次非正式协商、以及多次“非正

式的非正式”协商。大会已经审议了为续会第一阶段

拟定的第五委员会其他各项报告。因此，现在，我荣

幸地就第五委员会的工作作如下简要报告。 

 关于题为“联合检查组”的议程项目 124，第五

委员会的报告载于文件 A/61/654/Add.1。委员会未经

表决通过了该报告第 6段所建议的相关决议草案。  

 关于题为“联合国内部司法”的议程项目 128，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载于文件 A/61/832。在其报告第 8

段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的一

项决议草案。 

 关于涉及联合国布隆迪行动经费筹措的议程项

目133，第五委员会的报告载于文件A/61/547/Add.1。

在其报告第 6 段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委员会未经

表决通过的一项决定草案。 

 关于题为“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的议程

项目 117，第五委员会的报告载于文件 A/61/592/ 

Add.4。在其报告第 17 段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

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的三项决议草案。决议草案一

涉及秘书处官员以外其他官员，即法官的服务条件

和报酬。决议草案二的标题为“加强和统一联合国

安保管理系统”。决议草案三涉及离职后健康保险福

利。 

 还在议程项目 117 下，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一

项题为“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的经费问题”

的决定草案。在其载于文件 A/61/592/Add.4 的报告

第 18 段中，委员会建议大会不经表决通过这项决定

草案。 

 议程项目 116 的标题为“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

业务效率”。在其载于文件 A/61/667/Add.1 的报告第

8 段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一项关于对联合国秘书

处、各基金和方案以及专门机构进行的海啸救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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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计和调查性审查的决议草案。还在同份报告第 9

段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一项关于推迟到日后审议

的问题的决定草案。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这两项建

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如果没有人根据议事规则

第 66 条提出建议，我就认为大会决定不讨论今天摆

在大会面前的第五委员会的各项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因此，发言将限于解释投

票理由。各代表团对第五委员会的建议的立场已在第

五委员会阐明，并体现在相关正式记录中。 

 我谨提醒各位成员，根据第 34/401 号决定第 7

段，大会同意 

  “如果一个主要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审议同

一决议草案，各代表团应尽可能只发言一次解释

其投票理由，即在委员会，或是在全体会议，但

该代表团在全体会议所投的票与其在委员会所

投的票有所不同时，不在此限。” 

 我谨提醒各代表团，同样根据大会第 34/401 号

决定，解释投票理由应以十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应在

各自的席位上发言。 

 在我们开始对第五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载的建议采

取行动之前，我要通知各位代表，除非事先另有通知，

否则，我们将以与第五委员会同样的方式作出决定。 

 因此，我希望我们可以不经表决通过那些第五委

员会未经表决通过的建议。 

 大会现在将审议文件 A/61/654/Add.1 中所载的

第五委员会关于题为“联合检查组”的议程项目 124

的报告。 

 大会面前摆着第五委员会在其报告第6段中建议

的一项决议草案。 

 我们现在将对题为“联合检查组 2007 年工作方

案”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

了这项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

做？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 61/260 号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议

程项目 124 的审议。 

议程项目 128（续） 

联合国内部司法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61/832）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委员会

在其载于文件 A/61/832 的报告第 8 段中建议的一项

决议草案。 

 在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期间，我们在改进本组织

效力和效率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批准了 60 年来

对联合国内部司法系统的第一次重大修理。本组织在

全世界促进正义和平等，而且对于其会员国而言，它

代表法治。因此，本组织需要一个独立、透明、专业

化、有充足资源的司法系统。 

 我们应该感谢秘书处、各基金和各方案的 55 000

名工作人员，他们在出现雇用争端时仅诉诸本组织自

己的司法系统。在采取这一步骤时，我要向第六和第

五委员会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代表表

示我个人的谢意，因为过去这几星期来，他们本着专

心致志的奉献精神不懈努力，旨在为目前的联合国工

作人员和下一代雇员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内部司法系

统。 

 我还要感谢去年夏天建议对系统进行大修的外

界独立法律专家组——重新设计小组——的成员，并

感谢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因为他们帮助为这次重要

辩论提供便利。这是一项真正的团队努力，而且是

会员国与秘书处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之间合作的典

范。 

 自 1940 年代末实行的现有内部司法系统是为一

个不同时代设计的，当时本组织在几个地点只有几

千名工作人员。它依靠工作人员本人的自愿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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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仅拥有向秘书长提出咨询意见的有限权力的特

设小组和委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滞后和拖延现

象变得严重，而且本系统的独立性和可信性严重受

损。 

 现有系统对谁都不利——不利于工作人员，不利

于管理者， 终不利于本组织或会员国。重新设计小

组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提出大胆改革建议。今天

摆在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规划了一个根本不同的系

统的重要特征。成员们要求其所有内容到 2009 年 1

月可以充分运作。 

 这些包括：进一步健全非正式制度，重点在于

解决工作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的大量纠纷，以避免

诉讼；加强秘书处的监察员职能，将对其资金和方

案进行整合，但同时保持分权做法，并有能力开展

正式的调解服务；建立专业化的两级正式制度，包

括初审法庭和可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并下令采取

适当补救措施的上诉机构——这将代替现有制度下

的咨询机构；加强向工作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和指导

的能力；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管理人员的问责度

并纠正错误决定；新设一个由高级官员担任负责人

的主管司法的办公室，该官员将对该制度负责并协

调其所有组成部分。 

 这些是重要的措施。然而，我们必须保持势头，

确保及时、高效地建立这一新制度。 

 已请秘书长草拟一组报告，阐述新制度的必要补

充细节。大会还请秘书长立即提出资源要求，以便能

够在造成 少扰乱的情况下切实完成新旧制度的过

渡。迅速批准这些额外报告和必要资源对于新制度及

时生效不可缺少。我相信各会员国将象过去几周那样

继续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 

 虽然通过今天的决议草案将只是这一重要改革

迈出的第一步，但它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不应把

司法制度改革与联合国整体改革方案割裂看待。通过

采纳决议草案，大会将重申我们承诺并决心看到一个

更好的联合国。 

 我愿再次感谢各会员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支持。它

们为本组织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贡献将在未来岁月

中得到认可。 

 我们现在将就第五委员会报告（A/61/832）第 8

段建议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五委员会未经表决通

过了该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

做？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 61/261 号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议

程项目 128 的审议。 

议程项目 133（续） 

联合国布隆迪行动经费的筹措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61/547/Add.1）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委员会

在其报告第 6 段中建议的一项决定草案。我们现在就

该决定草案采取行动。第五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

决定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定草案获得通过。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议

程项目 133 的审议。 

议程项目 117（续） 

2006-2007 两年期方案预算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61/592/Add.4）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摆着第五委员会

在其报告第 17 段中建议的三项决议草案，以及在同

一份报告第 18 段中建议的一项决定草案。 

 在继续审议之前，我愿提请各会员国注意国际法

院院长 2007 年 4 月 3 日的来信。我已于昨日将来信

转递给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观察员。该信将作为大

会文件印发，文号为 A/61/837。 

 我现在请希望在就决议草案一采取行动之前解

释立场的代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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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斯特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欧

洲联盟（欧盟）发言。欧洲联盟愿重申，我们毫无保

留地支持国际法院和各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

和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支持他们责任重大和重要的

工作。欧盟还愿再次强调，各法院和法庭法官的工作

对于我们来说是同等宝贵和重要的。 

 在第五委员会续会第一阶段中，会员国得以就一

项决议草案达成协商一致。该决议草案是针对使国际

法院、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

际刑事法庭的薪金制度更明确、更透明以及消除某些

不正常现象的要求而提出的。该决议草案将很快得到

通过。 

 欧盟注意到，国际法院院长 2007 年 4 月 3 日致

信大会主席，就决议草案案文对国际法院法官平等性

的影响提出了关切。昨天才提请会员国注意该信件，

是在第五委员会通过了决议草案之后。不幸的是，这

种时间安排意味着我们无法在审议该项目过程中将

信件考虑在内。 

 欧洲联盟愿重申其赞赏各国际法院和法庭与大

会会员国之间的对话，重申其愿意在第五委员会和大

会即将召开的会议上继续审议有关法官待遇问题的

各个方面和各种看法。 

 加西亚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

国代表团关切地注意到国际法院院长罗莎琳·希金斯

来信谈到决议草案 I 可能给《国际法院规约》规定所

造成的影响。我国代表团谨敦促秘书长与国际法院院

长就她信中提出的关切进行协商，并在决议草案第 11

段所要求的报告中纳入关于该问题的更多资料，以及

解决法院关切的可能选择。 

 乔纳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

团要表示支持两位代表刚才分别代表欧洲联盟和美

国所作的发言。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法院院长的信

非常具有说服力，我们支持美国代表提出的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解释立场的

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我们现在就三项决议草案和一项决定草案作出

决定。 

 我们现在处理题为“秘书处官员以外其他官员

（国际法院法官以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

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和审案法官）的服务

条件和报酬”的决议草案一。第五委员会未经表决

通过了决议草案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

样做？ 

 决议草案一获得通过（第 61/262 号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决议草案二的标题为“加

强和统一联合国安保管理系统”。第五委员会未经表

决通过了决议草案二。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

样做？ 

 决议草案二获得通过（第 61/263 号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决议草案三的标题为“与

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有关的负债和拟议经费”。第五

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三。我是否可以认为

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三获得通过（第 61/264 号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处理题为“提高

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的经费问题” 的决定草案。

第五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项决定草案。我是否可

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定草案获得通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希望就刚才所作

的决定解释立场的代表发言。 

 侯赛因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荣幸

地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就文件A/61/592/Add.4 所载

的决议草案一发言。 

 77 国集团和中国要表示高度赞赏国际法院作为

联合国一个主要机关所做的重要工作。我们要重申

《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二条，其中规定：法官俸给

由大会决定，在任期内不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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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们注意到国际法院院长在 4 月 3 日

给你的信中提出的关切。我们只想提到，这些关切将

于第六十二届会议审议秘书长此议程项目下的报告

期间，在讨论这一项目时得到考虑。 

 阿德塞特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我荣幸

地代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澳新)发言。 

 加澳新三国代表团今天加入了通过关于国际法

官服务条件和报酬的决议草案一的协商一致，但是想

解释它们的立场。加澳新三国代表团高度尊重国际法

院的工作以及在这个重要机构中任职的法官的素质

和奉献精神。 

 作为一个致力于在国家和国际两级促进法治的

机构，大会必须坚持 高的标准，确保它的行为符合

其据以成立的《宪章》。 

 昨天下午，我们收到了大会主席一封信的副本，

其中附有国际法院院长罗莎琳·希金斯法官的一封

信。信中对刚刚通过的决议提出了一些关切，包括它

是否符合《宪章》。 

 我们所有人都清楚，大会只能在《宪章》的授权

范围内作出决定，必须根据《宪章》行事。希金斯院

长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应得到适当考虑。然而，如果

今天推迟采取行动，那么其后果将使大会无法解决法

官薪资结构中存在的不正常现象，也无法解决因现行

制度而处于不利地位的法官的关切。 

 然而，考虑到国际法院提出的关切，我们准备在

第六十二届会议期间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解释立场的

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大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议程项目 117 的审议。 

议程项目 116(续) 

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61/667/Add.1)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面前有第五委员会在

其报告第 8段中建议的一项决议草案，以及在同一份

报告第 9 段中建议的一项决定草案。 

 我们现在对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作出决定。第五

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题为“对联合国秘书处、各基

金和方案以及专门机构进行的海啸救济行动的审计

和调查性审查”的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

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 61/265 号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对题为“推迟到

日后审议的问题”的决定草案采取行动。第五委员会

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定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

希望这样做？ 

 决定草案获得通过。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议

程项目 116 的审议。 

 大会就此结束对其面前的第五委员会所有报告

的审议。 

 下午 3时 50 分散会 

 


